
	学

生

信

息
	姓 名
	
	学 号
	

	
	拼音姓
	
	拼音名
	

	
	性 别
	
	出生日期
	年   月   日

	
	系 别
	
	专 业
	

	
	电子邮件
	
	联系电话
	

	
	交换开始时间
	     年     月
	交换结束时间
	 年     月

	
	交换学校

中英双语填写
	
	交换专业

中英双语填写
	

	办理

份数
	中英文交换证明
	份
	中文交换证明
	份

	
	
	
	英文交换证明
	份

	交

换

情

况


	请勾选一项：

    校级交换项目            

对于下面两种情况，教务部不再直接开具证明，相关证明需由院系开具，并加盖院系公章(可参考教务部模板)。如需教务部在院系证明上加盖教务部公章，请学院按此申请表要求，收集好相关材料后报送教务部。   

    院级交换项目

    其它（请写明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
	申

请

事

由


	申请事由，请分点简述：



	申请

材料
	· 交换学校的成绩单

· 交换学校出具的交换证明(非必要)

· 《中山大学本科交换生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申请表》复印件（如果办理过学分及成绩认定，则必须提交）

· 已盖好学院公章的证明原件，原件需含有“中山大学教务部”落款和日期并预留盖章位置(仅用于院级交换或其它项目加盖教务部公章的申请)

	院（系）审查意见：

主管教学领导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院、系公章）





中山大学本科生交流学习证明申请表









